
河南工程学院

2026 年金融工程辅修学位教育专业招生简章

为顺应高校学科交叉发展的趋势，全面培养复合型的高层次应用

型人才，提升学生就业与发展的竞争力，满足国家和社会对人才的需

求，同时也为了满足学生个性化的发展需求，我校特开展金融工程辅

修学位人才培养，现面向全校大一学生招生，具体事宜如下：

一、金融工程辅修学位简介

金融工程辅修学位是指我校在校非经济学学位的大一学生在主

修自己所学专业的时候，同步辅修金融工程专业，在规定的时间完成

金融工程专业辅修规定的学分后，即可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即学生

在完成自己的主修专业和辅修金融工程专业规定的学分后，学生在毕

业时可以获得两个学士学位，即主修学士学位+辅修学士学位。

二、金融工程辅修学位特色

金融工程是一门综合运用金融理论、数学模型、计算机技术等多

学科知识，对金融产品进行创新设计、定价与风险管理的交叉学科。

旨在通过工程化手段解决金融市场中的复杂问题，满足不同投资者的

需求。金融工程广泛应用于银行、证券、保险、基金等金融机构，涉

及金融产品设计、投资组合优化、风险评估与控制等多个方面。它为

金融机构提供了创新的解决方案，以应对市场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一）交叉学科融合

融合金融学、数学统计学、计算机编程三大核心领域，兼具经济



金融理论、数理建模能力与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区别于传统纯文科金

融学，属于理工+经管复合型金融专业。顺应了学科交叉融合的发展

趋势，有利于提高学生得综合素质。

（二）突出实操应用

以数学建模、计量经济为工具，重视编程与金融实操，培养策略

编写、数据分析、回测建模、金融产品设计的落地实操能力，侧重金

融衍生品定价、量化投资、金融风险度量、资产组合优化，强调用数

据和模型分析金融市场，而非单纯理论记忆。完美契合我校应用型人

才培养定位。

（三）紧贴前沿发展

紧跟金融科技、大数据金融、人工智能量化、区块链金融行业趋

势，课程更新快，贴合资本市场数字化、智能化发展需求，满足现代

金融机构高端复合型金融岗位需要。

（四）聚焦专业特色

我校金融工程专业持续多年聚焦风险管理和量化交易特色，专业

方向定位清晰，紧贴券商、基金、银行风控、金融科技公司的核心岗

位需求，也能满足自己管理个人财富的需求。

三、培养目标

金融工程是以现代金融活动为研究对象、以金融产品设计和金融

风险管理为核心，通过综合运用数理工具、信息技术和现代金融学理

论，创新性地解决金融问题的学科。

培养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需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基础牢固、专业面向宽，具有开阔国际视野、良好科学素养、深厚人

文底蕴和强烈社会责任感，掌握经济学和金融学理论基础以及完备的

金融工程专业知识，熟练运用计算机软件和金融数理模型解决金融工

程实务问题，能够从事金融产品设计及分析、企业投融资决策、金融

风险管理等工作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

四、课程设置

第一部分为基本规格，包括专业基础课、专业课及实践课，是学

生修读辅修学位的必修课，学分总和 62 学分。其中核心课程有：金

融学、证券投资学、公司金融、金融计量学、金融工程学、金融风险

管理等。如果学生在第一学士学位中已经修过其中某些课程，该课程

可以免修。

第二部分为补修和改选课程。其中，补修课程是学生为学好辅修

学位教学计划基本规格中的课程而必须补修的课程，一般是政治经济

学等专业基础课。该部分课程不占辅修学位教学计划学分，学生可视

自身情况确定是否补修。改选课程是针对某些已学过基本规格中的课

程学生需改选其它课程而设置的。

五、培养模式

1.理论授课：理论课程将严格按照教育部及我校相关课程教学要

求进行授课、考核。

2.课程实践：实践课程将严格按照教育部及我校相关课程教学要

求进行实践、考核。

六、教学安排与修业年限



1.修业年限：三年。

2.课程安排合理，日常上课时间主要安排在晚上、周末等，不占

用主修专业课程时间。学生可根据自己的时间和学习进度进行选择。

3.上课校区：以南校区集中授课为主；若其它校区报名人数达到

单独开班规模，可协调在该校区同步开课，最大限度方便学生就读。

七、考核与证书

学生完成所有辅修课程，且成绩合格者，可取得毕业资格。

学生在规定学制内获得主修专业的学士学位，且取得辅修学位专

业培养方案要求的学分和学士学位授予条件，学校授予辅修学位。

八、学费

学费 1600 元/年

九、招生与选拨

（一）招生条件

所有非经济类专业大一学生在符合下列条件后均可申请

1.无违纪记录：第一学年未受过任何形式纪律处分；

2.学业合格：所有正考课程无不及格记录；

3.学有余力，对金融领域有浓厚兴趣，愿意投入时间和精力学习

金融工程课程。

（二）选拔流程

1.资格审查：经济贸易学院对报名学生的材料进行审核，筛选出

符合招生条件的学生。

2.录取公示：上报学校教务处后，由教务处确定录取名单后在学



校教务处官网公示。

（三）报名时间及咨询方式

报名时间及方式根据学校统一安排。详情可加入经济贸易学院金

融工程辅修学位咨询群。（QQ群：733073964）

联系人：蒋老师

联系电话：62509966

邮箱：38113765@qq.com


